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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局判決之法官，則不須再自行迴避。最高法院二十六年上字第三六二

號判例謂：「以再審之訴聲明不服之確定終局判決，並非再審程序之前

審裁判，推事曾參與此項終局判決者，於再審程序執行職務，不得謂有

民事訴訟法第三十二條第七款所定之迴避原因（按該款規定原為：「推

事曾參與該訴訟事件之前審裁判或公斷者」，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二月一

日修正為：「推事曾參與該訴訟事件之前審裁判、更審前之裁判或仲裁

者」），其與上述意旨不符部分，應不再援用，以維人民受公平審判之

訴訟權益。

釋字第二五七號解釋（79.4.6.）

【解釋文】

貨物稅條例修正前第四條第一項第十六款蔆，係就「凡用電力調節

氣溫之各種冷氣機、熱氣機等」電器類課徵貨物稅之規定。行政院於中

華民國六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修正發布之貨物稅稽徵規則第一百零三

條之一第二項第六款規定，對於國外進口裝配汽車冷暖氣機用之壓縮

機，按冷暖氣機類徵收貨物稅，固與貨物稅條例首開條文之用語未盡

相符。惟該規則係以此種壓縮機不僅為冷暖氣機之主要機件，且衹能

供裝配汽車冷暖氣機之用，仍屬上開條例所規定之電器類範圍，而於冷

暖氣機裝配完成後，並不再課徵貨物稅，無加重人民納稅義務之虞。上

述規則將汽車冷暖氣機用之壓縮機，依冷暖氣機類課徵貨物稅，亦為

簡化稽徵手續，防止逃漏稅捐及維持課稅公平所必要，與憲法第十九條

尚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貨物稅條例修正前第四條第一項第十六款蔆，係就「凡用電力調

節氣溫之各種冷氣機、熱氣機等」電器類課徵貨物稅之規定。又同條例

第十二條及第十六條第二項分別規定：「凡由國外輸入應課貨物稅之

貨物，應按照海關估價，加繳納進口稅捐後之總價徵收貨物稅」，「國

外輸入之貨物，由海關於徵收關稅時代徵之」。行政院依同條例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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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條，於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修正發布之貨物稅稽徵規則

第一百零三條之一第二項第六款：「國外進口裝配汽車冷暖氣機用之壓

縮機，應按照海關核定之關稅完稅價格加計關稅及其他進口稅捐之總

額，乘以四倍作為貨物稅之完稅價格徵收貨物稅，並發給鋁質貨物稅

查驗證」，係對於國外進口裝配汽車冷暖氣機用之壓縮機，折算課徵冷

暖氣機貨物稅，所為之補充規定，固與貨物稅條例首開條文之用語未盡

相符。惟該規則係以此種壓縮機，性質特殊，不僅為冷暖氣機之主要機

件，且祇能供裝配汽車冷暖氣機之用，仍屬上開條例修正前第四條第一

項第十六款蔆所規定之電器類範圍，而汽車冷暖氣機各組件，又係散裝

於汽車內，無單一固定之形體，如不對此種壓縮機，課徵汽車冷暖氣機

之貨物稅，則對於以化整為零方式進口之汽車冷暖氣機各部機件，即難

以課徵貨物稅，而同時或先後進口其他汽車冷暖氣機用之零組件或進

口壓縮機裝配完成汽車冷暖氣機後，均不再課徵貨物稅，其原所課徵

者，既屬法有明文之冷暖氣機類之貨物稅，並未新增稅目或變更原定稅

率，無加重人民納稅義務之虞，上述規則亦為簡化稽徵手續、防止逃漏

稅捐及維持課稅公平所必要，與憲法第十九條尚無牴觸。

釋字第二五八號解釋（79.4.6.）

【解釋文】

憲法第一百六十四條關於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在中央不得少

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十五，在省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二十五，在

市、縣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三十五之規定，旨在確定各級政府編

製平常施政年度總預算時，該項經費應佔歲出總額之比例數。直轄市在

憲法上之地位，與省相當；其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所佔預算總額之

比例數，應比照關於省之規定。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一百六十四條前段明定：「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在中

央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十五，在省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

釋字第二五八號解釋




